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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台大醫院在 2013 年底發現，一名男性因為吞嚥困難，先後在其他醫院、診所就醫八次，所

有科別的醫師皆認為是喉嚨痛，開給這名病患消炎止痛藥、肌肉鬆弛劑，還向他保證喉嚨

以上沒有問題。後來他愈來愈不舒服，再經就診才發現已是食道癌第三期。此外，一般胃

癌早期症狀常常比較隱匿，易與一般消化系統疾病相混淆，而這些症狀容易誤診為胃潰瘍

或慢性淺表性胃炎，待至確診時也已失去了根治黃金時間。 

二、在肺部深處的腫瘤，病人不覺疼痛，因此常被誤認為肺炎。其實發生誤診和醫學教育也有

關，醫師的教育過程中，強調看病、器官，沒有把病人當成完整個體，在沒有足夠時間提

供符合醫療準則的診療，匆忙看診，容易造成判斷錯誤。「癌症防治法」至今還沒有建立

血液腫瘤科醫師制度，當病人發生噁心嘔吐等化療副作用時，應由血液腫瘤科醫師治療，

但是目前外科、腸胃科、家醫科等非腫瘤科醫師受過訓練，就能上陣，這樣的情況在其他

先進國家是不可能會出現的。 

三、我國癌症誤診率有多高？這在國內醫界是不能說的秘密，美國《癌症》期刊在 2005 年也曾

指出，癌症初期誤診率高達 12%。2013 年 10 月，美國全國保健聯盟對 400 名頂尖的癌症專

家調查，結果顯示，由於醫師看診時間有限，癌症誤診率達 28%，其中，X 光片的肺癌誤

診率高達 71%，乳房攝影誤診率為 75%，他們因而鼓勵醫院加強內部檢討系統，避免醫師

再犯。 

（四十二）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日前武裝恐怖份子行刑式的在巴黎市

中心屠殺漫畫周刊《查理週報》的記者、漫畫家與警察，兩

天後又再度發生槍擊與挾持人質案，巴黎東郊的萬塞訥門一

家專賣猶太教食物的超市遇襲，造成 4 人死亡並有多名人質

遭到挾持，此兩件恐怖攻擊事件造成全球恐慌，美國也發出

全球旅遊警訊。爰此；本席認為外交部應提高警覺，對於前

往國外的國人或旅居當地僑民，密切關注當地或全球情勢，

要有防患未然的心態，並將最新發展登載於領務局網上，特

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受攻擊的查理周刊，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幽默諷刺畫報，60 年代末創立，以針對各種政

治、社會、文化、宗教現象的幽默諷刺而著稱。儘管近年與所有紙媒一樣遭遇困難，但依

然是法國媒體中一個標誌性的刊物。它集聚了法國新老幾代家喻戶曉的漫畫家，如這次遇

難者，伴隨著許多人的成長，是他們笑聲的來源之一，某種批判精神的最初啟蒙。 

二、巴黎兩宗反恐案剛剛落幕。法國警方在兩宗事件中擊斃 3 名挾持人質的綁匪，其中 2 名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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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 7 日襲擊了巴黎諷刺性刊物《查理週刊》總部並造成 12 人死亡。據稱這是數十年來法國

死傷最慘重的恐怖事件。 

三、據美聯社報導，最近法國、澳洲等國家遭遇伊斯蘭極端組織成員發動恐怖襲擊，美國國務

院發布警示，敦促海外美國公民「保持高度警戒，採取適當步驟提高安全意識」，提防恐

怖組織可能在公眾地方發動難以預測的攻擊。美國上一次發布全球旅遊警示是在臨近聖誕

和新年，即去年 12 月 19 日。在此之前數日澳洲悉尼一間咖啡店發生了人質脅持事件，造

成兩名人質死亡。鑑上種種；我們有關當局，對於國人旅遊及旅外僑包的關切，似乎仍有

加強的空間。 

（四十三）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有心人士鑽漏洞，詐領租屋補助，把

國庫當提款機一事，深表痛心。營建署為便民將租屋補助申

請採用書面審查而非實質審查，如此美意卻遭到部分人士扭

曲使用，詐領國庫數百萬元；此事並非首例，失業補助要求

面試蓋章一事亦曾因害群之馬妄圖鑽漏洞而造成不少商家的

困擾。本席認為；政府政策固不應為個案而修正，但畢竟政

府的財力是源於全國人民的血汗納稅錢，涓滴使用都當謹慎

！行政單位在規劃相關政策時必須更加周全，及有防弊的有

效配套措施，以儘量避免類似情形發生，特向行政院提出質

詢。 
 

說明： 

一、營建署為便民，發放租屋補助採書面審不做實質審查，但日前高雄警方查獲有不肖者利用

此便民措施把國庫當提款機，成立代辦集團揪團詐領補助。主嫌陳姓婦人三年來至少「代

辦」40 多起申請案，每案每月可獲三千至四千元，陳婦每代辦一件抽佣 18,000 元，被查獲

從國庫詐領了 200 多萬餘元。 

二、據了解，高雄市都發局曾在民國 98 年要求審核時租屋契約要有公證，但被民眾質疑不便民

，經與中央營建署討論後，決定取消公證的規定。高雄市都發局指出，未來將針對申請人

、代理人、出租人及匯款帳號進行交叉比對，以遏止詐騙行為。 

三、各地就業服務站接獲不少公司商家反映，指稱求職民眾並非真的想找工作，只是想取得公

司證明，方便繼續領取失業給付，有些客人甚至直接找上沒有求才需求的商家「要一個章

」，造成不少業者困擾。 

四、符合領取失業給付者，每個月規定要辦理「再認定」，其中要件包括必須有求職行為並取

得 2 個公司的證明章，政府原屬美意的政策，似已失去了焦點。民眾為了領錢，隨便找人

蓋章，甚至騷擾商家拜託蓋章，導致就服站立場相當尷尬。業者對類此偏頗者應勇於拒絕


